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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0282 号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3 月 16日，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收到 贵所《关

于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7]02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本次重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审阅机构，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具体

内容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意见回复中的简称与《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关于关联交易及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 

1、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前，东方电气与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存在部

分关联交易，据初步估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方电气与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

关联交易金额和比例将下降。请补充披露：（1）各标的资产 2015和 2016 年度与上市公司

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其占该标的资产当年收入和成本的比例；（2）

本次资产收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影响；（3）结合国合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披露

该等关联交易对其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4）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及上下游情况分析标

的资产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各标的资产 2015和 2016年度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及其占该标的资产当年收入和成本的比例 

企业的说明： 

1、东方财务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1）利息收入（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2,033.12  7,3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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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二、其他标的企业 1,613.69 1,630.05 

东方自控 915.34 591.15 

东方日立 120.75 161.73 

物资公司 419.95 668.9 

大件物流 157.65 208.27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3,646.81  8,991.03  

东方财务利息收入总金额 60,109.99 68,896.21 

合计数占东方财务利息收入总金额的比重 6.07% 13.05% 

（2）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29.05 18.53 

二、其他标的企业 0.56 1.08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29.61 19.61 

东方财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总金额 30.54 22.73 

合计数占东方财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总金额比重 96.97% 86.27% 

（3）利息支出（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30,421.81 32,149.43 

二、其他标的企业 1,498.89 2,857.88 

国合公司 1,394.45 2,777.58 

东方自控 7.29 7.25 

东方日立 35.44 34.70 

物资公司 17.64 31.50 

大件物流 10.73 6.85 

清能科技 14.31  

智能科技 19.03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31,920.70 35,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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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东方财务利息支出总金额 41,919.61 45,731.58 

合计数占东方财务利息支出总金额比重 76.15% 76.55% 

（4）发放贷款及垫款、吸收存款 

①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28,450.00 143,200.00 

二、其他标的企业 33,000.00 25,400.00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往来余额合计数 61,450.00  168,600.00  

东方财务发放贷款及垫款总余额 216,853.62 327,283.09 

合计数占东方财务发放贷款及垫款总余额比重 28.34% 51.52% 

②吸收存款余额（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1,191,086.44 1,199,316.79 

二、其他标的企业 125,883.36 130,859.90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往来余额合计数 1,316,969.80  1,330,176.69  

东方财务吸收存款总余额 1,845,953.22 1,868,279.05 

合计数占东方财务吸收存款总余额比重 71.34% 71.20% 

（5）关联租赁情况（单位：万元） 

承租方 
租赁资

产情况 

租赁资产

涉及金额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季租金 

东方电气新能源设

备（杭州）有限公司 
设备 3,000.00 2015.11.30 2020.2.19 2,05.98万元/季 

（6）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东方财务为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提供正常经营业务范围内的保函。 

2、国合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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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3,623.05 25,609.67 

二、其他标的企业 95.25 33.21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3,718.30 25,642.88 

国合公司营业成本 113,030.65 125,401.25 

合计数占国合公司营业成本比重 3.29% 20.45% 

（2）销售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1,063.93 

二、其他标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1,063.93 

国合公司营业收入 153,356.40 163,704.57 

合计数占国合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0.00% 0.65% 

（3）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 

国合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系国合公司与东方

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3、东方自控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4,344.27 3,988.32 

二、其他标的企业  141.58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4,344.27 4,129.90 

东方自控营业成本 44,148.13 64,567.75 

合计数占东方自控营业成本比重 9.84% 6.40% 

（2）销售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55,925.56 73,4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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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二、其他标的企业   5.47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55,925.56 73,445.61 

东方自控营业收入 61,038.76 84,485.48 

合计数占东方自控营业收入比重 91.62% 86.93% 

（3）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 

东方自控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系东方自控与东方

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4、东方日立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 

（1）接受劳务（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二、其他标的企业 39.94 11.64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39.94 11.64 

东方日立营业成本 11,215.14 18,331.79 

合计数占东方日立营业成本比重 0.36% 0.06% 

（2）销售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937.73 3,228.28 

二、其他标的企业 80.77 141.58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1,018.50 3,369.86 

东方日立营业收入 15,187.08 24,720.82 

合计数占东方日立营业收入比重 6.71% 13.63% 

（3）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 

东方日立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系东方日立与东方

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5、物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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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买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620.86 768.65 

二、其他标的企业 5.74 3.28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626.60 771.93 

物资公司营业成本 34,126.21 45,954.02 

合计数占物资公司营业成本比重 1.84% 1.68% 

（2）销售商品（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33,665.38 39,273.86 

二、其他标的企业 0.46 3.27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33,665.84 39,277.13 

物资公司营业收入 37,557.44 50,075.44 

合计数占物资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89.64% 78.44% 

（3）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 

物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系物资公司与东方

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6、大件物流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 

（1）接受劳务及占比（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5.50 12.83 

二、其他标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5.50 12.83 

大件物流营业成本 22,408.16 30,308.09 

合计数占大件物流营业成本比重 0.02% 0.04% 

（2）提供劳务及占比（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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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单位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东方电气（含下属子公司） 18,515.84 24,129.78 

二、其他标的企业 59.70 39.39 

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交易合计数 18,575.54 24,169.17 

大件物流营业收入 25,227.62 33,085.68 

合计数占大件物流营业收入比重 73.63% 73.05% 

（3）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 

大件物流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系大件物流与东方

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7、清能科技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 

清能科技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系与东方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

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8、智能科技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 

智能科技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易，系与东方财务存贷款业务产生

的利息收支，详见东方财务关联交易。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对标的企业统计的上述 2015年度、2016年度关联交易，与标的企业财务记录进

行了核对。我们认为，标的企业披露的上述关联交易及占比真实、准确。 

 

（二）本次资产收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影响 

企业的说明： 

本次资产收购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得以消除，并将新增标的

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范围以外）之间的

关联交易。新增的关联交易，主要系东方财务向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的关联交易，标的公司租赁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房屋建筑物的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向

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提供劳务及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总体而言，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将明显下降，具体如下：（单位：万元） 

 



  

8 
 

交易类型 重组前 2016 年度 重组后 2016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14,769.96 7,276.26 

占营业收入比重 0.44% 0.2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36,299.23 127,219.24 

占营业成本比重 8.07% 4.19% 

在关联方存款余额 1,191,170.65  

关联方在上市公司存款  528,979.07 

在关联方借款余额 54,479.80 24,376.00 

关联方在上市公司借款  88,008.62 

利息收入 29,994.77 6,808.16 

利息支出 2,079.82 9,954.41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结合东方电气及标的企业 2015年度、2016 年度关联交易统计表，对本次重组对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影响进行复算。我们认为，上表恰当的反映了本次重组交易前后东方电

气关联交易情况。 

 

（三）结合国合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披露该等关联交易对其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 

企业的说明： 

报告期内，国合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上市

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购买建设电站相关的设备，提供代理采购服务，以及与东方财务存贷

款业务产生的利息收支等关联交易。 

如前面关联交易反映，国合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向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

购买商品金额分别为 25,642.88 万元和 3,718.30 万元，占国合公司当期营业成本比重分

别为 20.45%和 3.29%；国合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年度向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资产销售商

品金额分别为 1,063.93万元和 0.00万元，占国合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0.65%

和 0.00%；上述关联交易的金额和占比均较小，且在报告期内呈现下降趋势，对国合公司

的业绩影响程度较小，不会对国合公司的业绩承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对国合公司 2015年度、201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进行了核对。我们认为，

国合公司 2015年度、2016 年度与上市公司及其他标的企业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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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本次重组不会对国合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及上下游情况分析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 

企业的说明： 

东方财务系为东方电气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根据中

国财务公司协会的数据，截至 2015年末，我国财务公司行业总资产规模（表内）为 4.07

万亿，财务公司所服务集团资产规模超过 60 万亿元，较 2011 年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21.98%。中国银监会在 2016 年全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支持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扩大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试点，“十三五”期间，监管部门对财务公司政策方面

的支持将更加深入。 

国合公司所处行业为对外工程承包（电力工程领域）。根据 WIND 资讯、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主办的期刊《国际工程与劳务》的数据，2015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营

业额 1,54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2000-2015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营业额复合增长

率 21.42%。国合公司目前主要市场包括老挝、越南、土耳其等。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

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2016 年版》，2014年，老挝发电 154.69亿度，同比增长 10.44%。

2015 年，越南生产和购买电力总量 15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3%。根据 2015 年 1 月

举行的土耳其能源市场峰会数据，2023 年之前土耳其能源项目新增投资约 1,200亿美元。

国合公司的主要市场国在电力工程领域的基础建设需求较大，加之我国政府 “走出去”、

“一带一路”等政策支持，将有利国合公司开拓市场。 

东方自控属于电子电气与控制行业中的能源设备自动控制系统。根据《2016 年中国

自动化市场白皮书》的数据，2015 年中国的自动化及工业控制市场规模为 1,390 亿元，

2017 年预计将达 1,593 亿元。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上游是电器元件、钢材以及各种机械零

部件，下游涉及石油、化工、电力等领域。工业自动化行业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鼓励行

业之一。东方自控目前风电工程覆盖全国，服务包括华能、中广核、国电等大型客户。火

力发电控制系统产品销往全国大部分省市，并出口欧洲、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是

国内主要的电站控制、保护、监视系统制造商。 

东方日立属于电子电力与控制行业中的变频器行业。高压变频器行业的上游为金属

材料、电子元器件等，下游涉及电力、机械、石油、化工等。高压变频器行业受益于国家

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其应用领域也不断增多，除电力、冶金、石化等行业，在采矿、造纸、

交运、太阳能、风能领域也逐步应用。 

物资公司所处细分行业是钢材等大宗产品贸易行业。近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总额

总体保持较稳增长，根据 WIND资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 2010年的 158,008 亿元增至

2016年的 332,316 亿元。国际贸易方面，进出口呈现回稳趋势，我国进口金额从 2010 年

的 13,962 亿美元增至 2016 年 15,875 亿美元，出口金额从 2010 年的 15,778 亿美元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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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 20,974 亿美元。物资公司的上游是钢铁行业，随着国家“去产能”、“供给侧

改革”，钢铁行业将走向良性发展之路；下游包括建筑、汽车、机械、船舶、铁路等钢材

消费行业，我国钢材消费基数庞大，基建保持增长，钢材等大宗商品贸易行业仍有一定发

展空间。 

大件物流属于电力大件物流行业。根据 WIND 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全

社会物流总额 219.20 万亿元，相对于 2000 年复合增长率 18.52%；社会物流总费用从 2000

年的 1.92 万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10.80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2.19%。从下游来看，我

国用电基数大，发电设备容量保持增长，2016 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逐渐恢复；供

电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而高用电负荷区域集中在东、南部，对电力输送要求较高，

特高压输电工程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这将为电力大件物流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清能科技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美国 2009年通过的《恢复和再投资法案》认

为到 2020年，全球燃料电池市场将达到 192 亿美元的规模；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

测，2030 年全球燃料电池汽车销量将达 350 万辆，占电动汽车销量总额的 10%。中国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发展速度快且政策支持力度大。2016年 11 月 29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燃料电池汽车要“产业化”，“到 2020 年要实现

燃料电池车批量生产和规模化示范应用”。根据 2016 年 12 月 29 日四部委发布的 2017 年

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政策，除燃料电池商用车之外的所有新能源客车，补贴金额都下降了

40-50%以上。只有燃料电池商用车仍然保持 50 万元/辆。 

智能科技属于智能装备制造行业中的智能装备与系统行业。智能装备方面，根据《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到 2017 年，智能化制造装备行业销售收入超过

15,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25%；到 2020 年产业销售收入超过 30,000 亿元。核工业机

器人方面，根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数据，随着核电的迅猛发展，核废料的后处理市场

巨大，核工业机器人装备的需求旺盛。到 2020 年，我国中低放核废料处理市场容量预计

达到 50-80 亿元，乏燃料处理市场为 550-700 亿元。到 2020 年，核废料处理产业链市场

空间将达到 1,300-1,800 亿元。我国大力推动工业 4.0 及智能制造 2025 计划，智能制造

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另外，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到 2020 年我

国核电装机将达到在运 5,800万千瓦，在建 3,000万千瓦。核安全与核废料处理市场前景

广阔。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通过对市场调研报告等了解分析，我们认为，财务公司、对外工程承包、工业自动

化、高压变频器等行业近年来增速较快；燃料电池、核工业机器人等新兴行业预计市场容

量巨大；电力大件物流、钢材贸易行业虽受宏观经济影响增速放缓，但标的公司通过本次

交易纳入上市公司后，主要为上市公司提供配套服务。因此整体来看，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所处行业及上下游近年来保持较好发展态势，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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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标的资产经营风险  

2、根据预案披露的信息，东方财务和国合公司均存在重大未决诉讼，分别为东方财

务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以及国合公司的印尼最终税争议和印尼

分支机构利润税争议。请公司分别披露针对以上诉讼进行的会计处理及其依据，以及是否

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企业的说明： 

（1）东方财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预案中披露的东方财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均系东方财务

接受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委托，分别向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和东

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东方财务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

根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 号）规定，东方财务不对上述两项

纠纷案中的委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 

（2）国合公司印尼最终税争议和印尼分支机构利润税争议 

根据印尼税务规定及 2016 年同类税务争议败诉案例，国合公司预计其印尼最终税争

议和印尼分支机构利润税争议诉讼很可能败诉，经测算将承担的最终税及相应的滞纳金和

罚款人民币 3.28 亿元（含诉讼代理费 0.05 亿元），将承担的分支机构利润税及相应的滞

纳金和罚款人民币 1.31亿元（含诉讼代理费 0.02亿元），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 4.59亿元。

国合公司于 2016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规定，确认预计负债 4.59

亿元。考虑到上述境外税金不能在国内纳税申报时抵扣，实质上构成项目执行成本，国合

公司将上述最终税和分支机构利润税 1.68亿元计入项目工程成本，滞纳金和罚款 2.91亿

元（含诉讼代理费 0.07亿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1）我们对东方财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收集检查了相应的

委托贷款合同、诉讼及法院裁决资料，并向东方财务进行了访谈。我们认为，上述纠纷案

中东方财务作为委托贷款的受托人不承担贷款风险，不对委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规定。 

（2）我们对国合公司印尼最终税争议和印尼分支机构利润税争议，收集检查了印尼

税务规定、印尼税务检查报告、印尼税收争议参考判例、税务代理机构判断意见，以及国

合公司对税务争议事项及计提的说明、计提金额测算过程。我们认为，国合公司对预计很

可能承担的上述税金、滞纳金、罚款及诉讼费确认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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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案披露，2016年，国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其主要构成系针对印尼最

终税和利润税争议计提了滞纳金和罚金所导致的非经常性损失。根据预案披露的信息，印

尼政府税收政策变化频繁，且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的解读空间较大，可能导致国合

公司未来在印尼开展业务造成一定的风险。请补充披露：（1）国合公司与印尼最终税和利

润税争议的具体情况；（2）国合公司应对印尼税收政策风险的政策及其有效性；（3）印尼

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解读空间较大对国合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请财务顾问、

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国合公司与印尼最终税和利润税争议的具体情况 

企业的说明： 

1、印尼最终税争议的具体情况 

2008 年 7 月，印尼所得税税收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外国公司常设机构在印尼

执行工程总承包合同所取得的收入，实行征收最终税（FINAL TAX）制度，即不论执行项

目的盈亏情况，全部按合同收入的固定比率（2%-6%）征收最终所得税。如果相关合同在

2008年 1月 1日以前签署的，则在 2009年 1 月 1日以后对实际收款部分征收最终税，对

2008年 1月 1日以后签署的合同，则在签署时开始执行。 

2007 年 8 月国合公司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 签订了 5X325MW 燃煤电站工程施工承

包（EPC）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8.80 亿美元和 31.20 千亿印尼卢比。按照新税收政策的规

定，国合公司作为未取得 LPJK证书的企业需按照 4%征收最终税。国合公司认为不符合中

国与印尼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的规定，因此分别于 2014 年 7月和 2016 年 7月向印尼税务法

庭提交了上诉申请。其中 2009年度税务争议的上诉听证程序已于 2015年 4月结束，但税

务法庭至今尚未裁决。2010 年度税务争议的上诉听证程序已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进行了

第一次听证。 

印尼税务法庭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和 2016 年 12 月对另外两家中国承包商同类型的

税收争议进行了判决，判定 EPC 合同全部收入在印尼按照 3%税率缴纳最终税。国合公司

依据上述印尼税务法庭已做出的相关判决，按照 5X325MW 燃煤电站项目 2009 年 1 月 1 日

之后的收入和 3%的比例计算应缴纳的最终税，并按照印尼规定计算相应的滞纳金及罚款，

预计应缴纳的最终税、滞纳金及罚款合计约 3.28亿元（含诉讼代理费 0.05 亿元）。 

2、印尼分支机构利润税争议 

2016 年印尼当地税务机关按照印尼税收政策，对国合公司 2011 年度所得税纳税情况

进行现场审计后，要求国合公司印尼分支机构对 2011 年度的利润按照 20%的税率缴纳分

支机构利润税及滞纳金人民币约 0.86 亿元，且不允许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国合公司拟

于近期就上述事项向印尼税务机关提起异议（Objection），如异议被驳回，则需要额外缴

纳 50%的罚款人民币约 0.43 亿元。国合公司 2016年预提印尼分支机构利润税、滞纳金和

罚款人民币约 1.31亿元（含诉讼代理费 0.0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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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收集检查了印尼税务规定、印尼税务检查报告、印尼税收争议参考判例、税务

代理机构判断意见，以及国合公司对税务争议事项及计提的说明、计提金额测算过程。我

们认为，国合公司对预计很可能承担的上述税金、滞纳金、罚款及诉讼费确认预计负债，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 

 

（二）国合公司应对印尼税收政策风险的政策及其有效性 

企业的说明： 

对于印尼税收政策风险，国合公司目前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1、聘请了当地的专业税务代理机构，协助国合公司印尼分支机构筹划合理避税方案、

税务申报、税务争议处理等税务相关事项，减少印尼税务政策风险的影响； 

2、对于最终税问题，国合公司正在调整业务发展模式，尽量避免相关税收风险。 

通过以上应对措施，国合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印尼税收政策风险对其的影响。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国合公司通过聘请了当地的专业税务代理机构，协助国合公司印尼分支

机构筹划合理避税方案、税务申报、税务争议处理等税务相关事项，以及调整业务开展模

式等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印尼税收政策风险对其的影响。 

 

（三）印尼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解读空间较大对国合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企业的说明： 

印尼相关主管部门对于政策的解读空间较大，将造成国合公司在印尼业务的需要承

受的税收负担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进而给国合公司未来在印尼的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

响。 

国合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减小该等影响，且国合公司在印尼的业务规

模占比较小。自 2008 年以来，国合公司在印尼项目签订的合同金额相对国合公司境外合

同总额占比仅为 2.23%，因此印尼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解读空间较大对国合公司未

来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总体风险可控。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14 
 

我们认为，印尼属相关主管部门对于政策的解读空间较大会给国合公司未来在印尼

的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但国合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减小该等影响，且国

合公司在印尼的业务规模占比较小，因此印尼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解读空间较大对

国合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总体风险可控。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 

4、预案披露，2016 年度，东方财务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16

年贷款业务规模下降和受降息影响贷款、贴现业务利息收入下降所致。2016 年度，东方

财务净利润较 2015 年度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以前年度对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贷款于 2016 年度收回，相关款项在 2015 年计提

的减值准备金额为 1.64亿元；2016年国内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导致公司持有的债券市

场估值下调，从而出现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请补充披露：（1）2016 年度收回的以前年度

对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贷款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计提事件，计提依据和计提金额等因素；（2）公司购买的涉及违约事件的债

券的期末估值情况，估值方法及估值和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东方财务 2016 年度收回的以前年度对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贷款 

企业的说明：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宜兴迈吉”）在东方财务的逾期贷款余额 3.34 亿元。考虑到宜兴迈吉持续多年亏损未

见好转，2015年 12 月 31日宜兴迈吉账面资产负债率高达 151.48%，经第五届第五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同意，东方财务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对该逾期贷款按照余额的 49%比例计提减

值准备 1.64 亿元。2016年 3月 8日经多方努力，东方财务收回宜兴迈吉上述逾期贷款，

转回资产减值准备 1.64亿元。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收集检查了东方财务向宜兴迈吉发放贷款的合同、法院判定宜兴迈吉归还借款

的裁定书、宜兴迈吉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东方财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资产减值准备会计

政策、东方财务 2015 年末对宜兴迈吉贷款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计提金额测算过程、东

方财务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以及东方财务 2016 年收回宜兴迈吉贷款的原始凭

据等。我们认为，东方财务 2015年对宜兴迈吉逾期贷款计提减值准备，及 2016 年收回逾

期贷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二）公司购买的涉及违约事件的债券的期末估值情况，估值方法及估值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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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说明： 

2015 年 9 月 10 日，东方财务认购了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5 年度第

三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5 亚邦 CP003”，债券代码：041562051）。15 亚邦 CP003

当期发行总额 2亿元，东方财务认购面值为 4,000万元，对应认购净价为 3,998万元，债

券到期日为 2016年 9月 11日。上述债券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 

2015 年末，东方财务根据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所持

有债券的估价报告明细，并根据估值全价确认期末所持债券的公允价值。 

2016 年 2 月 14 日，亚邦集团发行的 15 亚邦 CP001 未按期足额偿付，发债主体构成

违约。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亚邦集团主体信用等级下调至 CC，包括 15

亚邦 CP003 在内的其他未到期短期融资券的债项信用等级下调至 C。东方财务持有的 15

亚邦 CP003 存在潜在违约风险。 

2016 年 9 月 11 日，15 亚邦 CP003 按时足额兑付，东方财务全额收回该笔债券的本

金和利息，2016年底东方财务已不持有该债券，故不存在该部分债券的期末估值问题。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对东方财务购买的涉及违约事件的 15亚邦 CP003债券会计处理及依据进行了检

查。我们认为，东方财务购买的涉及违约事件债券会计处理无误。 

 

5、预案披露，东方自控 2015年、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4,485.48万元、61,038.7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880.53 万元、6,060.37 万元。2016 年东方自控净利润较 2015 年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东方自控 2016年通过集中招标降低了物资采购成本；东方自控 2015

年对部分流动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集中招标对物资采购成本的影响和流动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企业的说明： 

东方自控 2016年度净利润 6,060.37万元较 2015年度 1,880.53万元，增加 4,179.84

万元，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毛利减少 3,027.10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4,759.94万元，

以及东方自控 2016 年度已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2016 年末预计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对年末的全部时间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而 2015 年末对部分时间性差异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2016年度所得税费用 2,438.84万元所致。 

（一）集中招标对物资采购成本的影响 

东方自控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毛利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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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1,038.76 84,485.48 

营业利润 2,098.12 654.50 

毛利率 27.67% 23.58% 

东方自控 2016 年度较 2015 年度毛利率从 23.58%升至 27.67%，主要系东方自控加强

了成本管控。2016 年东方自控将成本、费用控制作为应对竞争的首要任务，继续完善成

本费用控制，完善供应链管理、坚持招标采购管理和重要资源集中管理，持续推进“降本、

节支、增效”工作。通过 2016 年大力实施集中招标进行成本管理后，东方自控毛利率提

升。 

（二）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1、东方自控 2016 年度和 201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项目 2016年度 2015 年度 备注 

应收账款 15,070,980.18 43,247,975.27 注1 

其他应收款 33,701.60 -99,233.26  

存货 -354,304.84 19,201,028.98 注2 

合计 14,750,376.94 62,349,770.99  

注 1:主要系东方自控 2015 年末对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宜兴迈吉账款 1,465.40 万元

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较按账龄分析法多计提 1,172.32万元；以及 2015年末对应收东

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风电质保金 2,282.18 万元中因质量问题预计难以收回的

风电产品质保金计提坏账准备，较按账龄分析法多计提 1,109.78 万元。 

注 2：主要系东方自控 2015 年末对经清理无法使用继续使用的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1,677.46 万元。 

2、东方自控 2016 年 12月 31日和 2015年 12月 31日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资产项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 月 31日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 815,763,740.13 219,924,141.67 891,898,881.18 204,853,161.49 

其他应收款 1,131,502.31 107,490.12 954,870.40 73,788.52 

存货 263,641,958.48 50,408,024.53 292,637,280.44 50,762,329.37 

合计 1,080,537,200.92 270,439,656.32 1,185,491,032.02 255,689,2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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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我们对东方自控 2015年度、2016年度毛利率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东方自控 2016

年通过集中招标等成本管控方法，使得毛利率明显提升。 

我们收集检查了东方自控 2015年度、2016年度按账龄分析计提坏准准备的会计政策、

账龄划分明细表、坏账准备计提测算表、单项计提坏准准备的说明等，以及东方自控 2015

年度、2016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等。我们认为，东方自控

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6、预案披露，报告期内东方自控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2015 年和 2016

年东方自控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2,273.30万元和 1,423.06 万元。请说明政府补助的具体情

况和可持续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企业的说明： 

东方自控 2016 年度、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项目 
2016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 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 

软件退税款 

 

12,436,771.58 12,436,771.58 17,643,305.59 17,643,305.59 

财政补贴 

 

1,698,606.05 1,698,606.05 915,302.40 915,302.40 

递延收益转入 95,238.09 95,238.09 4,174,358.98 4,174,358.98 

合计 14,230,615.72 14,230,615.72 22,732,966.97 22,732,966.97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软件退税款 12,436,771.58 17,643,305.59 收益相关 

德阳市财政局（2015稳增长奖励资金） 80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就业局稳岗补贴金 411,406.05 544,802.40 收益相关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5年企业目标奖 165,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质量技术监督局十一届名牌企业奖励资金 6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拨款 37,8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专利资助资金 22,400.00  收益相关 

德阳经开区环安局生态环境建设奖 20,000.00  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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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开发区经信局 2015年度专利资助资金 20,000.00  收益相关 

经开区 2016年工业设计专项资金 6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拨款 2,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信息化工业化局 2015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0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开发区良好开局奖  20,5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奖励经费  4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开发区名牌产品奖励等款  6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开发区奖励款  12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经开区财政局拨款  100,000.00 收益相关 

德阳市“双百工程”专项资金  30,000.00 收益相关 

按项目研发周期分期结转的研发补助资金 95,238.09 4,174,358.98 收益相关 

合计 14,230,615.72 22,732,966.97 — 

东方自控 2015 年度、2016 年度政府补助收入中，软件退税款系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规定，经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批准，收到的销售自行开发生产软件产品税负超过 3%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具有

可持续性。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我们收集检查了东方自控取得政府补助的拨款文件、银行进账单等，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东方自控的《软件产

品登记证书》，东方自控增值税退税申请表等。我们认为，东方自控 2016 年度、2015 年

度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东方自控享受的

软件退税款政府补助具有可持续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